
 

 『紫』要有你、終止家暴ㄟ好厝邊 
 

   家暴防治微電影拍攝甄選簡章 

主辦單位：衛生福利部 

委託單位：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

執行單位：臺南市南區金華社區 

協力單位：新興社區、明德社區、鯤鯓社區、明亮社區、大林社區 

(一)、設計源起： 

   為能持續增加民眾防暴意識，及創造安全和支持的社區防暴意識， 

透過分析社區暴力議題，提供社區培力與支持輔導，擴大結合新社區

投入參與，藉由初級預防推廣活動消除社會大眾對家庭暴力的迷思，

並建立社區支持網絡，提高受暴者求助意願及協助受害者在復原過程

中獲得家族和鄰里的正向支持，逐步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初級預防服

務模式，預防重復受害或施暴。 

(二) 設計概念： 

1、對社區民眾宣導防暴概念等初級預防宣導外，為消除傳統文化框

架下合理化暴力行為的迷思與信條 

例如:三從四德、相夫教子、不打不成器、棒下出孝子、男尊女卑、

嫁出去的女兒，潑出去的水、家醜不可外揚、無後為大、嫁雞隨雞、

媳婦熬成婆等傳統文化合理化家暴行為的信條。 

(三) 創作主題： 請參賽者依下方相關主題創作(限單一主題創作) 

1、社區有無舉辦預防犯罪、防災、婦幼安全(家庭暴力、兒童及少年

保護、性侵害、性騷擾、兒童及少年性剝削)等訓練活動，並申請政



府相關單位派員指導或施教。 

加強社區安全教育、家暴、性侵害防治宣導、兒少保護 

2、「家庭暴力」指發生於家庭成員間的暴力虐待行為，包含配偶、親

子、手足、姻親間的身體、語言、精神及性虐待、嘲弄、辱罵、經濟

控制及財物破壞。 

3、「兒少保護」涉及對於未滿 12歲的少年兒童，關於疏忽、身體虐

待、精神虐待、性虐待或不當管教等相關行為。 

4、防範青少年犯罪，設立「青、少年資訊中心」，做為青、少年接觸

社區組織，尋求資訊與服務之接觸點與資訊窗口、並建立家暴及性侵

害防治「防範系統」，保護青少年的身心健全。 

5、廣泛徵求大專院校、高中青年、國中青少年運用手機捕捉社區民

眾的各種笑容，剪輯成 2.5分~3分鐘微電影短片，遴選一、二、三

名及佳作十片、共十三片，入選後可連結上傳到各類媒體，宣導停止

暴力，笑容常見。做為家暴防治、兒少保護、性別暴力防治、老人保

護、身心障礙者保護等相關防暴知識宣導題材。 

(四) 報名及收件方式：  

1、活動日期：107年 5月 1日至 7月 31日止。（由各社區辦理甄選

推廣，六社區聯合甄選）。 

2、 收件方式：請備妥報名表、創作作品光碟乙份，於 7月 31日（星

期二）前，派員送達或郵寄至「各社區發展協會」收。 

3、各社區地址、連絡電話： 

金華社區:臺南市南區慶南街 201號、2654093、2645973戴小姐 

新興社區: 



明德社區: 

鯤鯓社區: 

明亮社區: 

大林社區: 

(五) 參賽時間表： 1、作品送件截止時間：107年 7月 31日（星期

二，以郵戳為憑)。 2、得獎名單公佈日期：107年 8月 15日（星期

三） (將公佈於主辦單位網站 http://www.jinhua.org.tw/ 

(六) 參加資格：  

1.各公私立國中、高中職及大專院校、研究所在校學生（限單人創作）。 

2.參賽者可同時報名多件作品，惟每一參賽作品必須分別進行報名程

序。 

(七) 評審標準： 符合活動主題精神與意象表達 40%。 符合原創性、

獨特性之創意表現 30% 應用價值、可行性 30%。  

(八) 繳件作品規格： 

1、報名表、作品光碟  

2. 報名表中需詳填個人資料並闡釋創作理念（約 150-200字）。 

3. 光碟片上應標示作品名稱，光碟內含影片檔、創作理念(word檔)。  

(九)獎勵辦法： 

第一名乙名：臺南市政府獎狀乙張，獎金壹萬元整。  

第二名乙名：臺南市政府獎狀乙張，獎金八千元整。  

第三名乙名：臺南市政府獎狀乙張，獎金五千元整。  

佳作獎十名：臺南市政府獎狀乙張，獎金二仟元整。  

 



（十）注意事項 

1.得獎作品將於本會網站公佈，E-MAIL通知得獎者。  

2.獎金一律須依所得稅法預扣百分之十五後發放。  

3.參賽者請按照要求規格提供設計作品；並請詳閱徵選簡章，同意遵

守簡章及細則所有之約定。  

4.每件參賽作品需填寫作品說明，供評審委員參考。  

5.作品如有抄襲臨摹他人或有妨害他人著作權者，除自負其法律責任

外，一經查覺，即取消獲獎資格，如已發給獎狀、獎金時，將追回所

領獎狀、獎金並公佈之。  

6.得獎作品著作權及各項權利均歸主辦單位所有，在不涉及其他商業

用途下並保有刪改、修飾、印製、宣傳、刊登、重製、公開展示及不

限時間、次數、方式及使用於各項推廣工作之權利，不另支付費用。  

7.參選作品恕不退件，請自行保留備份。  

8.比賽之各獎項，評審團隊可視徵件作品狀況，決議以從缺辦理。 

 9.凡報名參選者，視為認同本辦法一切規定；其他未盡事宜，主辦

單位有權利依需求補充或更改活動內容與活動方式。 10.本徵選活動

如有修訂或變更，請參閱活動網址 

 

 

 

 

 

 


